
中共青岛市委统战部文件
青统通〔2014〕22号


关于在全市统一战线
开展“我为全面深化改革献计策”活动的通知
各区、市党委统战部，市直有关单位和驻青有关高校党委（党组）统战部门，各统战团体：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山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以及中共青岛市委十一届五次全会精神，充分发挥全市统一战线广大成员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和作用，积极参与和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经研究决定,在全市统一战线开展“我为全面深化改革献计策”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内容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六个紧紧围绕”的目标要求,把全面深化改革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主要围绕事关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就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转、调、创”;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深化社会体制改革,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民生;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注重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深化权力运行体制机制改革,不断优化政治生态等，组织和引导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等全市统一战线成员，谋大局、议大事、建良言、献良策，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提供有力支撑，为谱写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青岛篇章作出积极贡献。

二、有关要求

（一）提高建言质量。准确把握党委政府的关注点以及社会各界和广大统战成员关心的热点难点，紧紧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有效整合统一战线的资源和优势，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为保证建议质量，上报条数将不作为基础分数统计，以实际采用条数为计分标准。市委统战部将每月通报各区市、各单位意见建议的采用情况，年底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评比表彰。

（二）实行分类管理。“我为全面深化改革献计策”活动实行分类管理、分组计分的方法。对于优秀建议市委统战部将通过以下形式分类报送：涉及国家宏观政策的建议，通过统战信息上报中央统战部和省委统战部；涉及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通过《诤言》、《统战专报》等形式呈报市委、市政府领导；涉及促进我市发展的优秀建议，以《“我为全面深化改革献计策”活动专刊》形式，分送有关领导和市直机关。

（三）畅通信息渠道。一是实行专人专报。各区市、各单位要确定专人作为信息员负责“我为全面深化改革献计策”工作。各单位请于5月28日前将信息员的联系方式（姓名、职务、手机）反馈至市委统战部党派处。二是实行逐级把关。信息员对收集的意见建议进行预审，请所在单位分管领导签批后报市委统战部，市委统战部将意见建议进行归类、筛选、整理、报送。三是统一报送格式。（见附件）
三、计分标准

1.被中央统战部信息采用的每条20分。

2.被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和省委统战部采用的每条15分。

3.被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采用的每条10分。

4.被市委统战部《诤言》、《统战专报》采用的每条10分。

5.被市委统战部《“我为全面深化改革献计策”活动专刊》采用的每条5分。

6.被国家级领导批示的另加20分，被省级领导批示的另加15分，被市委、市政府领导批示的另加10分，被政府部门主要领导批示的另加5分，重复采用或批示的以最高分为准。

7.为充分调动各有关单位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身份有交叉的统战成员报送的意见建议，可根据其所属单位、党派、团体进行重复计分。

计分时间为2014年5月20日至2014年11月30日。

 
中共青岛市委统战部

2014年5月23日

附件
统一战线为全面深化改革建言献策表
报送单位：                

	姓   名
	
	性  别
	
	政治面貌
	

	单位及职务
	
	联系电话
	

	意见

建议
	


注：内容较多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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